
 

 — 1 — 

昆  山  市  商  务  局  

昆山市招商服务中心  
 

 

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昆山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做强外资载体平台）的通知 

 

昆山开发区、昆山高新区、花桥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各镇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试行）》（昆政发〔2019〕35 号）文件精神，现组织 2022 年昆山

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做强外资载体平台）

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做强外资载体平台 

1. 申报条件：具有吸引外资能力、推动区镇载体平台转型升

级、对我市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外资载体平台。 

2. 支持内容：鼓励超算中心、大数据试验场等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对我市产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公共服务平台，经认定，

由市财政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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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区镇吸引外资主阵地作用，促进区镇外资载体平台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对外资集聚度高、产业特色明显、产出情况较好、

国内外影响力大的园区载体平台，每个载体平台给予 50—100 万元

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科用于载体建设、运营和招商服务等领域。 

二、申报方式 

1. 2022 年昆山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企业利润再投

资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企业登陆“昆如意”企业服务枢纽平台

（人才管理服务平台），网址为 https://www.kststis.com，进入首

页右侧服务专区“项目申报”→“2022 项目申报”完成在线申报。 

首次登陆注册企业需进入右上角用户中心完善用户资料，待

科创发展服务中心审核通过后方可申报项目。 

2. 网上申报程序：申报单位网上填报→区（镇）初审并请第三

方审计→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形式审查→市商务局业务科室审核

→网上申报成功； 

3. 申报时限：区镇初审及审计时限为 7 个工作日，市科创发

展服务中心审核时限为 3 个工作日，市商务局业务科室审核时限

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4. 网上项目申报截止时间：202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下

午 5:00； 

5. 各区（镇）对所属区域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邀请审

计公司对企业材料进行审计，将企业申报书面材料及审计报告（均

为一式二份）、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加盖公章）于 9 月 26 日（星

期一）下午 5:00 前报送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登云路 268 号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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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孵化器大楼）一楼大厅 1 号窗口； 

6. 因昆山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较多，

申报时间跨度较长，请各区镇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区镇审核

账号和密码请联系市招商服务中心招商二科获取； 

7. 项目申报平台使用电子收据进行兑付，请各企业项目申报

人认真学习《电子收据操作手册》，平台右侧“操作手册”中可下载，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可致电屏幕下方技术支持 4001098886-253

咨询； 

8. 申报咨询电话：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产业发展服务科：

55186073，市招商服务中心招商二科：57152908。 

三、其它事项 

1. 申报单位应提供真实完整材料。企业弄虚作假、采取欺骗

手段的，在一定时期内取消该企业申报专项资金资格，已享受的

各类奖励，责令退回，并记入企业信用信息档案；触犯法律法规

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2. 各区镇应认真审核项目申报材料，积极做好辖区内企业申

报、资金使用等工作。对因把关不严造成资金使用不符合政策规

定的，由该区镇负责追回，无法追回的由市财政直接从该区镇财

力中扣除。 

3. 本政策内容与市政府制定的其他政策如有重复，按照就高

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涉及上级政策变动的，以上级政策为准。 

 

附件：1. 申报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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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昆山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做 

强外资载体平台） 

3. 运营主体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昆山市商务局 

昆山市招商服务中心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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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所需材料 

 

1. 载体平台所处区位图，需标明毗邻道路、区位面积等； 

2. 专项资金申请书（附件 2）； 

3. 运营主体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附件 3）； 

4. 运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5. 区内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专项审计报告、纳税证明、外

资到账证明材料（验资报告或 FDI 入帐登记证明或具有同等证明

效力的文件）； 

6. 获评国家级、省级或其他相关荣誉。 

7. 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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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昆山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做强外资载体平台） 
 

单位 

基本 

情况 

运营主体 

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开户行名称  账号  

法人代表  电话  手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载体

平台

情况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现有营业 

企业家数 
 

总注册资本 

（万元） （美元兑人民汇率为 1:6.5） 

现有营业 

外资企业 

家数 
 

总注册外资 

（万美元） 
 

到账外资 

（万美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产出 

（开票额/万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税收 

（万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平台、 

集聚产业 

及代表企

业简介 

 

获得省级

（含）以上

奖励、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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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扶持

资金 

已提交资料 

□ 专项资金申请表； 

□ 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 运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 区内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 区内企业审计报告复印件； 

□ 区内企业纳税证明； 

□ 区内企业外资到账证明材料（验资报告或 FDI 入帐登记证明或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文

件）； 

□ 获评国家级、省级或其他相关荣誉。 

 

 

 

运营主体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运营主体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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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运营主体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资金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申报项目类型  申报依据 

《关于推动开放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意见（试行）》（昆政发

〔2019〕35 号） 

企业注册资本 万美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企业所在地  
资金项目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2.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3.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如有违规行为，退回已获得的专项资金。 

 

   4.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接受国家、省、市相关法律和规定处理，同意有关主管部门

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5.自觉接受并配合有关部门就专项资金实施的审计工作。       

          

     
填报责任人（签名）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签名）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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